
金 华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一、学校概况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是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首批四年制

高职人才培养试点院校、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 50 强院校、全国职业院校创新创

业教育基地，具有 100 多年的办学历史和 20 多年高职教育经验。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筹建金华理工学院)位于浙江金华，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影响

力排行榜 30 强榜单并排名第 6，全国高职院校科研竞争力列全国第 3，全国职业院校

服务贡献 50 强;2013-2017 年学生学科技能竞赛成绩均位居全国第一，连续三年一等

奖获奖数位居全国前 3，连续两年位列全省高职高专院校教学工作业绩考核第一名;

国际化总体水平在浙江省高职院校中排名第 2，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数量位居浙江省高

职院校第 1;金华市属地方性高职院校， 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教育部卓越医生

教育培养计划试点高校、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浙江高职界的浙大。 

 

二、报考条件 

1、凡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中等学校在校生以外的在职、从业人员和社会其

他人员均可报考。 

2、报考专科升本科的考生必须是已取得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

学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专科毕业(及以上)证书的人员。 

3、报考临床医学、口腔医学、麻醉学等临床类专业的考生，应当取得省级卫生

行政部门颁发的相应类别的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证书或取得国家认可的普通中



专相应专业学历;或者县级及以上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乡村医生执业证书并具有中专

学历或中专水平证书。 

4、报考护理学专业的考生应当取得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执业助理护士证书。 

5、报考医学门类其他专业的考生应当是从事卫生、医药行业的在职专业技术人

员。 

6、考生报考的专业原则上应与所从事的专业对口。 

 

三、招生专业表 

高起专 

计算机应用技术、软件技术、电气自动化、应用电子技术、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工业设计、汽车检测与维修、模具设计

与制造、数控技术、汽车营销与服务、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工程造价、建筑工程技术 

2.5 理科 

高起专 
会计、市场营销、金融管理、法律事务、学前教育、酒店管

理、电子商务、物流管理、旅游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 
2.5 文科 

高起专 护理、临床医学、药学、中药学、医学检验技术 2.5 理科 

高起专 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美术教育 2.5 艺术类 

 

四、报名时间、地点 

报名时间：即日起开始报名，一年一次，全国统考。 

网上报名：浙江省各市报考我校的考生，了解我省成人高校招生政策和规定，查

询学校招生的有关情况，按照网页的提示和要求，实事求是、准确输入个人报考信息，



并自行选择好考试地点、报名确认点和报名确认时间，交纳报名考试费，完成网上预

报名。 

现场确认：考生在规定的时间内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以及专科毕业证书

复印件到选定的报名信息确认地点进行现场确认和电子摄像。符合政策加分规定的考

生还须携带相关证明材料原件。 

没有居民身份证的考生不予确认，请未办理或遗失居民身份证的考生尽快补办，

否则将会耽误今年的报名考试，未进行信息确认的，将视为无效报名。 

 

五、报名材料 

1、二代身份证扫描件 

2、一寸蓝底白衬衫电子版照片(不可佩戴首饰) 

3、学员需提供毕业证书扫描件 

 

六、考试科目 

1.高起本、高起专考试按文科、理科分别设置统考科目。公共课统考科目均为语

文、数学、英语等 3 门，其中数学分文科类、理科类两种。 

2.报考高起本的考生，除参加 3 门统考公共课的考试外，还须参加专业基础课的

考试，理科类专业基础课为物理、化学综合(简称理化)，文科类专业基础课为历史、

地理综合(简称史地)。 

3.专升本考试统考科目为政治、英语和一门专业基础课。 

 


